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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外国和港、澳、台地区及市外的公司、企业、经济组织和个人在本市境内以合资、合作、独资、联营、参股、BOT、项目融资等方式或以核心技术、专利、商标专用品牌等知识产权进行投资的项目。
第二条  鼓励外来投资的重点领域 
    (一)鼓励投资被列入《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鼓励类项目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中的安徽优势产业项目。
    (三)鼓励投资我市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中药材项目、农产品深加工项目、黄牛加工项目和旅游资源综合开发项目。
    (三)鼓励投资国家允许类投资项目。
    第三条  对外来投资项目审批实行“一站式”服务。由市招商办在市行政服务冲心设立“外来投资接待室”，对外来投资项目的前期工作实行“二室接待、首间到底、优先审批、限时办结”制度。对只需一个部门办理，且材料齐全的投资者，外来投资接待室代理办理当日办结。涉及两个以上部门办理的项目，外来投资接待室要在收到投资者申请后，24小时内召集有关部门联席办理。需要办理非本级部门手续的，实行对口部门限时办理，并不得收取任何服务性费用。
    第四条  实行外来投资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制度和《收费登记卡》制度。《收费许可证》由收费单位持合法收费依据向县级以上物价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收费登记卡》由县级以上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向企业无偿发放。收费人员应当出示收费依据、《收费许可证》和行政执法证件，在企业《收费登记卡》上逐项填写，并开具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监制的收费票据。   
    第五条  实行外来投资项目重点保护政策。外来投资者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由“外来投资企业投诉受理中心”受理投诉，并责成有关部门限时办案。对外来重点企业实行挂牌保护，未经市政府批准，不得随意进行检查、评比、收费等活动。
    第六条  境外、市外投资者，其投资的行业、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一时达不到规定的设立登记条件又急需开展筹建活动的，可以申请企业筹建登记。境外投资者拟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资企业，且境外投资者认缴注册资本额达100万美元以上，可以向筹建企业所在地市级以上登记机关申请筹建记。
    第七条  对外来投资者设立注册资金在5 0万元以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时资金有困难的，允许注册资本金在两年内分期注入，首期注入资本金可放宽至法定注册资本金的10％，最低可降至3万元。
    第八条  对外来投资重点项目，市、县(区)人民政府要指定有关部门进行全过程跟踪服务，及时协调解决投资者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重大项目实行市、县(区)主要领导分包制度和监察部门监察制度；对不按规定审批、延批、不批、乱批的要予以公开曝光，公开处理，追究责任。
    第九条  对在我市兴办的外来投资企业，除享受国家和省已有的税务优惠政策外，以地方财政所得为计算依据，对年纳税入库额在10一20万元的企业，分别给予第一年50％、第二年40％、第三至第五年30％的奖励；对年纳税入库额20万元(含20万元)一50万元的企业，分别给予第一年60％、第二年50％、第三至第五年40％的奖励；对年纳税入库额在50万元及其以上的，五年内均给予50％的奖励。
    第十条  对外来投资者优先提供土地使用权，并减免土地规费：
    (一)对生产性建设项目，可采取出让、租赁、作价出资或入股等方式对外来投资者优先提供土地使用权；从事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的项目，按划拨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
    (二)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外来投资项目，市政府根据企业的性质、科技含量、利税前景等情况，经依法评估足额征收土地出让金后，可全额或部分返还土地出让金支持外来投资企业用于所建项目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一条  经营期在10年以上，投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外来投资项目，除应上缴国家和省级部分外，属地方留成的各种建设规费及其他规费全部免除。
    第十二条  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引荐外来投资项目。凡国内外个人或组织(以下简称引荐人)通过各种渠道向我市引荐外来投资项目并获得成功的，按以下规定给予一次性奖励：
    (一)引进项目奖励标准
    对引进成功的项目，以注册资金当年实际到位并投入项目使用部分(无形资产按合同规定作价计算)为计算依据，按下列标准奖励引荐人：对引进符合第二条前两项重点鼓励的外来直接投资项目，按6‰奖励引荐人；对引进符合第二条第三项的外来投资项目按4‰奖励弓I荐人；对盘活企业存量资产的项目，以盘活的存量资产折半与引进资金实际到位金额合并计算，按6‰奖励引荐人；对引进特别鼓励的高科技项目按8‰奖励引荐人；对引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重大建设项目按10‰奖励引荐人；以贷款、借款、融资、捐赠等方式间接引进市外资金的项目，按引资额的2‰奖励引荐人。
    (二)奖励资金来源
    对合资、合作企业项目，奖金由受益企业兑现；对独资企业项目、社会公益项目及科教文卫等非赢利项目，奖金由受益的同级财政兑现。奖金一律以人民币支付，外汇和人民币按出资到位当年12月3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中间价折算。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本市所出台的有关鼓励外来投资政策，凡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市招商引资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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